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刍议安宁疗护中的伦理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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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：古人云：“生为大，死亦为大。”可见人们自古以来对生死问题的看重。随着时代的创新和科技的革新，我国在

医学科研方面虽大有进步，但因癌症、自身免疫疾病等无法治愈的情况仍持续存在。况且基于我国正处于老龄化社会，如

何“有意义的死”成为了社会和家庭备受关注的问题。但是我国安宁疗护护理模式相较于国外起步较晚，加之根深蒂固于

中国传统文化，致使其并未得到广泛的认同，就此衍生出一系列的伦理学问题。为深入探讨有关安宁疗护伦理方面的问题，

逐步完善当前我国对于安宁疗护护理模式的研究，本文从安宁疗护的相关概述入手，基于目前现状，分析可能造成安宁疗

护在我国发展受阻的伦理学问题，思考其原因，进而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，尽可能帮助安宁疗护工作者推进工作，以促进

安宁疗护在我国的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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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目前正处于老龄化社会阶段，65 岁以上老年人仍

呈上升趋势 [1]。同时，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中心

的研究数据统计，我国癌症新发病例和死亡病例均居世界首

位 [2]。面对各种疾病均高发的老年人群体和终末期的癌症

患者，安宁疗护可以有效控制症状、减轻痛苦，进而提高生

存质量 [3]。

安宁疗护一词最早出现在英国，其也被称为安宁缓和

医疗，是为临终患者及其家人提供不以治愈为目的的集医

疗、心理、社会于一体的综合性社会支持服务 [4]，旨在缓

解患者因疾病带来的痛苦和不适，以提高临终前的生活质量

为目的，帮助患者及家属正确面对死亡、缓解悲伤。相较

于院内救治，安宁疗护则强调尊重患者的意愿和尊严，注

重对患者生理、心理的全面关注，包括但不限于疼痛管理、

症状缓解、心理支持、社交支持、死亡教育。

1 安宁疗护伦理学问题现状分析

1.1 患者自主权与家属决定权二者间平衡问题

自主权是每一位公民与生俱来的权利，患者自主权即

患者有权决定自己的医疗干预、治疗方案、护理方式等，其

是患者的基本权利，也是医疗伦理的核心原则。此外，安宁

疗护不仅是对患者本人的照顾，也是对整个家庭的支持 [5]。

在临终阶段，患者家属往往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，他们需

要知道如何帮助患者减轻痛苦、如何面对亲属离开的生活。

因此，家属的决定权也应该得到尊重和考虑。家属有权决定

如何支持患者、如何参与患者的治疗过程、有权决定是否接

受外界的医疗建议 [6]。

正由于安宁疗护强调的是对患者及其家属实施人文关

怀和个体化护理，基于此情况下，患者的自主权和家属的决

定权都需要得到充分的尊重和考虑，如何更好的平衡二者之

间的关系逐渐成为安宁疗护中涉及伦理和法律的重要考虑

议题。

这个问题也可以转化为自我决定权问题，主要涉及自

我与家长所代表的两种决定主义。自我决定主义是指当个体

的自主需求、胜任需求和归属需求得到满足时，内部动机会

主导个体行为，并且与外部因素相比，内部动机所引导的行

为更加自主、积极和长久 [7]，通俗来讲即不受各种因素干

扰，跟随自己内心所做的认为对的决定；而家长主义又称父

爱主义，因借助“家长往往会干涉子女的自我危害行为”，

或者说“在某一件事情上家长始终希望子女按照他们的想法

进行”这一现象和观念来比喻形成的 [8]，所以家长主义的

出现也正是此问题的原因，并且在我国家长主义是一种极为

普遍的思想方式。

尤其是当个体无法正常行使其自主权时，比如患者处

于昏迷状态，家属往往会帮助患者决定其后续治疗方案，

但家属和患者间的意愿是否相同则成为重点。若二者之间

意愿十分统一，那问题也将迎刃而解；若不统一，则可能违

背患者意愿，增加患者临终前的痛苦。所以，为了避免此

类问题的出现，患者应提前表明自己对于后续治疗的想法，

必要情况下需写书面材料以此来维护自己的自主权，如采取

预立医疗照护计划 (advance care planning, ACP)[9]。

为了平衡患者自主权与家属决定权，则需要制定综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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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的护理策略。例如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，让患者和家属分

别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和需求，进而针对性提供多样化

的治疗方案和护理方式，让患者和家属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做

出选择。同时，建立家庭支持系统，为家属提供情感支持和

实际帮助，帮助他们更好地面对患者的临终阶段。

1.2 中国传统文化与安宁疗护的思想碰撞问题

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生命的尊严和价值，认为生命是神

圣的，应该受到尊重和珍视。而安宁疗护虽然强调的也是对

生命的全然关怀和尊重，包括生命的质量和舒适度，但是由

于安宁疗护在我国的起步较晚，因而容易误解为对生命的轻

视或放弃，甚至将安宁疗护与安乐死混为一谈 [10]。加之于

“孝”文化，现代社会经常有子女为顾及自身名誉，以“孝”

为名义阻止父母接受不以治愈为目的的治疗，认为其是加快

死亡的方式，即使父母明确表示希望减少疾病痛苦、安享晚

年，这种行为实际上才是不孝的表现 [11]。“孝”既可以理

解为孝顺，同时也可以理解为顺从。真正的“孝”应当充分

尊重父母的意愿，减轻父母痛苦，使其有尊严的离开。

退一步来讲，绝大多数家属会因“面子”而让医生选

择最贵、最先进的药物治疗本就无法治愈的疾病，这种做法

不仅加剧了家庭的经济负担，也是对医疗资源的浪费。况且

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差异性，导致医疗资源的不合理分配与

利用，同时也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。

2 安宁疗护伦理学问题解决对策

2.1 积极开展死亡教育

死亡教育是一种与死亡一词相关的，针对死亡、临终

和悲伤过程的教育，旨在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面对死亡，

提高患者和家人的生活质量，同时也有助于安宁疗护在我

国的普及。郑欣瑜等 [12] 通过对广州市 11 个区的 969 名广

州市居民进行问卷调查，其中非常了解安宁疗护仅占1.8%，

而 29.9% 表示自己从未听说过安宁疗护一词。许丽杰等 [13]

对 279 名社区居民运用死亡态度量表、死亡教育需求量表等

进行调查，研究发现目前公众对死亡教育的需求很大，尤其

是自己和家人正在或即将要面对有关死亡引发的一系列问

题时。

关于实施方式，为医护人员提供有关死亡教育或安宁

疗护的培训，提高他们在临终关怀过程中的专业素养和能

力，并且作为知识传授者掌握更多相关知识。后续针对患者

及家属开展死亡教育课程，普及死亡知识，帮助他们客观、

乐观的面对死亡 [10]。此外，以社区为媒介也同等重要，通

过举办讲座、座谈会等形式，提高社会对死亡和临终关怀的

认知；或基于网络时代的力量，借助文艺作品或媒体推广，

传播死亡教育和安宁疗护的理念，引导社会舆论正确看待死

亡。所以说，开展死亡教育以强化医护人员的专业素养为基

础，尽可能优化医疗资源配置，从而提高患者及其家属的生

活质量，进一步促进社会对死亡的观念转变。

2.2 培养专业护理人才

安宁疗护主要涉及肿瘤、疼痛等领域的相关知识和技

能，因此专科护士的培养成为安宁疗护在我国发展的重点。

目前，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报告，我国每年死亡人数约为 975

万，其中仅有3%选择接受安宁疗护护理服务 [14]。由此可见，

公众对安宁疗护的需求日益增加，致使专业化护理服务人才

缺口逐渐增大，渴望享受安宁疗护的患者可能因专业护理人

才匮乏而不得不痛苦地面临死亡。有研究表明，由于安宁

疗护学科在我国建设尚不完善，护理人员未接受过系统的

专科教育培训，能熟练掌握并运用专业化技能的人才较少，

且在护理过程中工作能力较差，暂时无法填补人员空缺方面

的问题 [15]。

关于专科护士的培养，美国从 1993 年便开始实施专科

护士资格认证，即从事安宁疗护工作的护理人员必须先通

过安宁疗护的理论和实践技能考核 [16]，而专科护士一词于

2000 年才开始引入我国，因此我国专科护士的认证和培养

制度仍需要不断完善 [17]。并且以北京为例，虽多数医疗机

构已经开始加大对从事安宁疗护护理人员的培训，以提升其

职业认同感。但是在许多医学院校内，关于开设安宁疗护学

课程内容较少、专业技能实操课缺乏，仅将其融入到医学伦

理学课程中，缺乏对安宁疗护护理人员的连续性教育和培养

[18]。

因此，在培养专业护理人才的过程中，医学院校应尽

可能设立安宁疗护学课程，进一步增加学生对安宁疗护的认

识且为感兴趣的学生提供系统性和连续性教学。此外，对

在职医护人员来说，则需要建立专门的安宁疗护培训课程，

为其提供完善的知识和技能培训。通过医院与安宁机构的合

作，提供临床实习机会，以此获得教育指导与积累实践经验，

加强专业素养培养 [16]。

2.3 建立相关法律法规

为规范和促进安宁疗护在我国的发展，保障患者和家

属权益，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水平，建立有关安宁疗护的

法律法规是必须的。在此过程中，国家立法机关需明确安宁

疗护的定义、范围、服务内容、服务提供者、服务对象等，

对可能存疑的、可能产生误解的方面加强说明，进而为安

宁疗护提供政策支持和保障，包括但不限于医疗保险、医

疗资源配置、人才培养等方面。同时各部门也应加强监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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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相应的执法措施，确保安宁疗护服务的质量和安全 [19]。

有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患者和家

属的权益，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。但是由于安宁疗护立法将

涉及医学、伦理学、护理学、法学等多个方面，加之于各国

间情况不同，无法提供参考依据，立法难度大 [20]。并且我

国之前并没有相关的法律进行参考，实施难度也较大。

综上所述，安宁疗护在我国的发展离不开公众的认知

和政策的完善，但其在实践过程中的伦理困境普遍存在，

若不及时解决，可能会造成从事安宁疗护的护理工作者减

少，进而使刚刚新起的安宁疗护在未达到巅峰时渐渐淡出大

众视野。因此在安宁疗护实践过程中包括但不限于伦理方

面的问题都应当得到一定重视，正确认识、合理应对困境。

在面临诸多挑战的同时，可以参考国外相关法律法规，基于

我国当下背景制定适合的发展计划，并尽可能减少或消除现

存问题，确保安宁疗护在实践中遵循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，

更好地推动安宁疗护在我国的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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